附件3：
团体标准征求意见表
	标准名称
	

	填报单位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填写时间
	年    月     日

	序号
	标准章条编号
	意见内容
	理由

	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	5
	
	
	

	6
	
	
	

	7
	
	
	


注：请于2025年12月7日前以邮件形式反馈至协会秘书处gzgfa2020@163.com，逾期未反馈视为无异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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